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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目的：為管理本校教職員生傳遞之電子訊息，確保系統之正確使用，以保障個人權

益，避免因他人之不當行為而受損，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管理單位：資訊發展處為亞洲大學教職員生電子訊息之管理單位。 

第三條 適用對象：本辦法之適用對象為： 

一、專任及兼任教師 

二、專任職員及約聘人員 

三、本校所有在學學生 

第四條 凡本辦法適用對象所包含之全體教職員及學生均享有個人電子郵件帳號使用之權利。 

第五條 使用期限、申請辦法與電子郵件空間： 

一、教職員工電子郵件帳號使用期限自到職日起至離職日三個月止。如符合下述條

件之一者，於離職後仍可保有使用電子郵件之權利： 

(一) 於校內連續工作滿 3 年者 

(二) 曾任一級主管者 

(三) 符合其他條件簽准通過者 

二、新進同仁依新進教職員報到流程填寫申請專屬帳號，報到流程完成後即同時開

通帳號，資訊發展處不受理非本人及電話之申請；離職同仁未符合前款條件者

由系統自動註銷帳號。 

三、學生電子郵件帳號依教務處公告之學生名單由資訊發展處統一建立；帳號自建

立日起生效，畢業後保留一年使用期限，並於畢業後隔年8月1日完整移除帳號



及使用空間。 

四、本校教職員電子郵件空間為電子郵件專用，實際容量依資訊發展處公告為準。 

第六條 使用者之權利與責任： 

一、為維持全校電子訊息傳遞之一致性，各系統電子訊息之傳遞將以電子郵件及校

級網頁公告為主，必要時得以其他方式通知使用者。 

校內各單位使用電子郵件或校級網頁公告散布通知時，須經申請核准後方可進

行傳遞。 

如因使用者疏忽未能讀取傳遞電子訊息而導致個人權益受損時，由使用者負完

全之責任。 

二、為維持全校電子訊息之正常傳遞，各帳號擁有人均有配合資訊發展處所提出相

關使用規定之義務。 

三、各帳號擁有人應親自使用，並不得將帳號借予他人使用。如因帳號借予他人或

不當使用而導致個人權益受損時，由帳號擁有人負完全之責任。 

四、電子郵件帳號擁有人應定期清理其過期郵件，資訊發展處亦定期清理過期郵件

以確保電子郵件伺服器之正常運作。 

五、電子訊息內容應以善意之使用為原則，禁止使用者使用電子郵件服務散布詐欺、

誹謗、侮辱、猥褻、騷擾、非法軟體交易或其他違法之訊息，導致他人權益受

損。 

六、使用者應妥為保護其個人帳號及密碼，帳號遭他人盜用時，應儘速通知資訊發

展處停止該帳號，並更換新密碼。 

七、使用者需經常更換使用密碼。密碼設置原則應遵守「亞洲大學人員資訊安全管

理辦法」之規定。因使用者設定帳號密碼不當所造成之損害，概由該使用者自

行負責。 

八、禁止干擾或破壞網路上其他使用者或節點之應用軟硬體系統，此種干擾與破壞

包括散布電腦病毒、嘗試侵入未經授權之電腦系統或其它類似之情形。 

九、電子郵件使用應確保來源之正確性，勿開啟不明來源信件的附檔或連結，以防

被植入後門程式。 

十、各單位辦理公務業務或核心業務時，應使用本校配發之電子信箱收發公務所需

資訊，不得使用非公務信箱進行公務郵件收發等事宜。 

十一、使用者使用電子郵件服務時應尊重智慧財産權，不得有違法傳送或侵害他人

智慧財産權之行為。 

十二、使用者使用電子郵件服務時不可作為商業用途。 

十三、使用者使用電子郵件服務時，應尊重網路隱私權，不得任意窺視其他使用者

之個人資料或有其他侵犯隱私權之行為。不得盜用他人或系統資源，或以任

何方式影響系統正常運作。 

十四、使用者辦理公務、及重要（或敏感）專案使用之電子郵件信箱（可規劃專用



電子郵件信箱），不得轉至外部私人信箱收發公務資訊。 

十五、公務資料傳遞及聯繫必須使用本校公務電子郵件帳號或本校建議使用之公務

通訊平台進行傳遞，並注意機敏感資訊應加密傳輸。 

十六、使用非建議之公務通訊平台，應注意以下事項： 

（一）內容不得涉及機密性、安全及隱私、敏感性資訊或洩露個人資料。 

（二）避免在公用電腦登入個人即時通訊帳號或社群網站帳號。 

（三）避免同一組密碼通用於所有的電子通訊平台、即時通訊軟體、社群網站。 

（四）勿隨意接受不知名人士之好友邀請或加入無法驗證正當性之群組。 

十七、傳遞電子訊息時亦需遵守「臺灣學術網路管理規範」、「資通安全管理法」、政

府相關資通安全規定及亞洲大學校園網路使用要點。 

第七條 罰則： 

一、違反上述規則者，系統管理者得視情況逕行停止或暫停該使用者帳號使用權，

並公告於資訊發展處網站上通知改善。關閉帳號期間之一切損失或紛爭，資訊

發展處概不負責。 

二、因違反上述規則遭停權處分之使用者，可於停權到期日及違反情形改善時，向

資訊發展處提出復權申請。 

三、對於因涉及違反上述規定而受到處分之使用者，如對處分不服，使用者應在處

分執行一個月內向資訊發展處或尋校內申訴管道提出申訴。逾期未提出申訴者，

視為對處分結果無異議。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